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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长制自提出以来已经积累了4年多的经验,成为林业、草原资源保护的重要治理制度,引起社

会各个领域的高度重视。本文以整治性治理理论为基础,简要阐述了林长制整体性治理基本要素,然后分

析了林长制整体性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林长制改革的措施建议,为林长制相关政府部门

人员提供有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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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est chief scheme has accumulated more than 4 years of experience since it was put forward,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anagement system of forestry and grassland resource protection, which has 

aroused great attention from all fields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briefly 

elaborat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of the forest chief scheme,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process of the forest chief scheme,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forest chief scheme, providing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personnel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related to the forest chief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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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资源保护依然是当下仍需解决的难题,保护工作

设计到多个政府部门和关系利益。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由于缺

少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法,导致林业、草原资源保护相关管理部

门之间的协调、合作不充分。林长制是一种全新的治理制度,

主要是针对林业、草原资源进行保护,积极落实“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进行统筹治理,推动林业、草

原持续稳定发展,对治理制度进行合理创新。其核心目标是政府

部门落实好林业、草原资源保护工作,为生态服务能力、产品生

产能力提供有利保障。本文将对林长制改革进行深入研究,现报

道如下。 

1 林长制整体性治理基本要素 

1.1价值要素 

整体性治理是以公众的需求为核心,在对林长制进行改革

时,并不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对自身进行管理,而是以公众实

际需求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变革[1]。林长制整体性治理更加注重

协调性、整合性,从而可以大大提高林业资源的管理、治理能力,

为人们提供更加优美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多种

需求。 

1.2组织要素 

条块关系是我国行政组织结构体系关系的充分体现。长期

以来,我国条块关系都没有得到有效调整,造成条块关系没有理

顺的情况,各级政府在协调工作上也更为困难,管理工作呈现出

碎片化,削弱了行政管理能力,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2]。针对这

一不良现象,应当合理引入网络治理的理念,加强各个单位部门

之间协调性,让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政府应当推进

财政资金统筹管理工作,将纵向等级式治理方法和横向协商式

治理方法中具有的优点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提高政府的整体力

度,加强治理能力,提高管理效能。 

1.3制度要素 

为了有效解决管理工作中呈现出的碎片化问题,不仅需要

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制定合理的组织体系,也需要制定具有针

对性制度,将整体性治理和林业、草原治理的本土化特征深度融

合,为管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3]。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应当遵循

共同且区别的原则,充分明确权责关系,避免由于制度模糊出现

责任互相推动的情况,解决资源配置矛盾、打破当下条块分割现

状,增强责任心,加强沟通、交流,。不仅要采用激励机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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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确保规章制度能够真正落实到位,做到上

下层级、横向部分、政府社会协调与整合。 

1.4技术要素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已经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落实。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能使整体

性治理更加客观、精准,避免部门与部门在协调、沟通的过程中

由于主观因素产生误解、偏见,也能有效杜绝部门协调时出现信

息失真的情况。因此,在林长制整体性治理过程中,信息技术和

信息设备的引入能为林业资源治理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2 林长制整体治理存在的问题 

2.1思想觉悟不高 

首先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思维上不够解放,部分基层干部

对林长制的重视程度不足。虽然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对林长制度

十分重视[4]。但部分镇、乡党委主要领导干部对林长制度意义

以及重要性的了解、掌握程度仍然不够,甚至有些村级领导干部

也存在着畏难情绪,具有抵触心理。部门林长和推进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联席会议中的部分成员依然存在着兼职不兼心的情况,

在实施林长制工作过程中,林长和会议成员积极度自主性也不

高。在上级的监督、检查与考评等行政机关强制推动下进行实

际工作。尽管形成了有关部门领导组成的联席会议机制,但有些

机关领导干部仍然觉得实施林长制仅仅是林业部门中的工作,

思想觉悟不高。 

2.2权责边界模糊 

林长制的中心任务应是林业资源管理和保护,而并非全面

的林业行政管理,更并非全部林业生产经营管理。但从实际的调

查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却将林长制错误的理解成“包打天下、包

揽所有”的万能体制,实际上林长不但主管林木与湿地资源的管

理保护工作,也主管工程建设、组织施工和评估验收工作以及产

业发展工作,基本上囊括了全部林业行政管理,甚至部分的林业

生产经营管理,使得管理机构完全转变为一个承担林长办公室

职责的部门[5]。另外,由于职责划分不清,林长与经营市场主体

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正确处理好,市场对优化配置生产经营资源

的功能也难以体现地更加突出。这些行为,既不利于林长制机构

体系职能的实现,又不利于各种具体任务的有效履行;还可能因

为机构职责交叉重复而产生管理上的内耗,削弱了机构运转效

能;还可能因为政府直接插手微观管理工作,而削弱了经营主体

的积极性。 

2.3考核评价、激励制度不健全 

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制度能够为林长制的顺利开展

提供关键性保障,然而,现阶段林长制实施过程中在考核评价机

制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及时解决和完善,主要的问题

包括了以下几点[6]：一是考评指标较为复杂、评估方式也较为

复杂,不利于绩效评估的有效开展；二是考核的针对性不强,未

能充分考虑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以及各地的实际发展状

况；三是在考核形式上,大多为自上而下的内部评审,而缺少群

众参与和第三方评审机制。尽管林长制已经设定了层次十分清

晰、明了的林业资源保障责任链条,但也因为缺乏后相应的机制,

而导致了各林长制度在实现考核目标时需要承受更多的外部压

力,但内在力量却严重不足。经过调查,现阶段政府对林长制各

项管理工作推进情况的处理,更加注重于对发现问题的林长进

行问责,而对负责有为的林长则没有实质性的奖励。个别基层党

员干部更是埋怨：“干不好林长岗位是失责,是要追责的；干得

好是本分,是理所应当的”,从中体现出了当下的干部成员有着

畏难情绪,更是没有积极主动的心态完成各项任务。 

2.4社会公众参与度低 

在生态保护恢复、治理的领域,政府部门应该尽量减少直接

对生态保护恢复项目的微观控制,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加强对

能效标签项目的宏观干预。林长制尽管实现了对行政权力系统

内在的组织动员,但忽略了对本地社会的组织动员,以致于经常

出现政府部门很着急但社会袖手旁观等情形[7]。好的地方治理

体系应当是政府部门主体、企业主体、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联

动机制,但林长制则加强了政府的角色,却忽略了企业主体与社

会的共同功能。同时由于社会公共对林长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还不够深入,使得他们加入的意愿并不高,政府部门仍然把护林

育林工作单纯当成地方主管部门做。作为重要的生态环境保护

与治理项目,林长制问题不可以单纯地通过国内的政府机构系

统探索和解决。由于各个社区成员都是生态利益的积极推动者,

所以政府部门必须把宣传教育活动视为主要的解决措施,提高

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自觉性、主动性。特别是政府部门,更应

该增强对林业和湿地及其周围村民的社会责任心,调动群众积

极参与林业、湿地环境保护工作当中,以避免滥砍滥伐,从而增

强了林业资源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 

3 推进林长制改革的措施建议 

3.1林长制改革信息化方案 

(1)明确目标。在林长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对信息发布平台

进行合理设计,规划好林长制信息数据处理、咨询平台工作,建

设林长制信息沟通网络平台。针对目标信息收集、接收、传输

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对信息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和

判断。建立林业资源管理系统、生态环境保护系统、林业防火

防灾系统[8]。利用信息化技术,在网络平台上就可以进行审批流

程,从而加快信息处理、传输速度,为公民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

也能够引导公民积极、主动参与到林长制信息互动当中。建立

林业资源信息数据库,可以对林业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对林业发

展状况,如民生林业资源、产品资源等充分掌握和了解,进而加

强林业资源配置效果、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利用大数据技术、云

计算能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另外,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利用“互

联网+”,与林业管理相融合,建立动态检测信息管理平台,以林

长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增强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沟通、交流,

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建立分级管理机制,实现林业产业云处理。将

信息发布平台、林业资源信息数据库、动态检测信息管理平台

融为一体,构建信息化整体治理体系。 

(2)开展网络平台业务。网络信息平台建设应当以网络为前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5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提,林业资源为基础,通过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来合理开展林长制

业务。林长制网络平台中包括了感知层、资源层、设施层、应

用层,以及安全保护体系和相应的法律制度[9]。随着移动客户端

的不断普及,采用网络平台联合移动客户端的模式,林长可以通

过移动端来管理系统中的各个项目,管理完成后通过系统后台

进行处理。平台前段能够反映出林业资源的实际使用状况,可以

充分了解林长制改革的具体情况,为后续的指挥、管理提供技术

保障。应用移动客户端就可以进行后台管理,林长可以随时随地

掌握各种管理数据,促进各项管理工作的开展。 

3.2完善考核评价、激励制度 

在完善考核评价、激励制度前,要建立总林长为领导、林长

会议为决策机构、林长制办公室为执行机构、多个职能部门共

同参与的整体性组织体系。然后,根据林长制的绩效评估系统开

展专题研究,围绕林长制的总体目标、任务和工作,形成科学的

绩效评估系统[10]。积极引入第三方监督评价监督机制,进一步

增强绩效考评的客观准确公正性。增加社会公众参与度,将对人

民群众的良好评价和利益获得感受,作为绩效评估林长制成绩

的重要关键。支持各地进一步加强考评成果运用,把考评成果作

为领导干部任职和工作政绩考评的主要内容,结合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破坏责

任追究监督机制的实施情况,对开展工作落实责任不严的林长

制作出问责。健全激励制度,采用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

方式,对成绩特别出色的林长需要给予表扬、奖励、鼓励,提高

大家的工作积极主动性,更有干劲、拼劲。 

3.3提高干部群众认知能力 

引导各级林长充分认识到实行林长制在落实国家绿色发展

理念和加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认

识森林与草地特性,抓住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林长制改革特点,

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保障；熟悉林业和草原资源立法政策,

为政府依法施政提供保证。通过广泛的宣传以及合理的引导,

进一步增强广大社会公众对林业和草原资源保护工作的责任意

识和参与意识,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加的积极性,让广大社会公

众真正成为林业资源保护的 主要群体。 

3.4理清工作关系 

在责任界线划分上,各林长都要掌握好基本位置,并承担好

政治指导员、公共宣传、社会督导员和服务员角色；在具体任

务边界划分上,各级林长必须掌握好基本要求。突出林长对维护

森林与草地资源的主要责任,充分发挥林长在责任范围内各地

区、各部门之间整合资源、加强监管、推动工作的整体性治理

功能,进一步理顺林长制和日常林业行政管理之间的关系,正确

处理好林长和森林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健全政府领导、机

关主抓、林业经营主体以及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协调推动的整

体性工作制度,克服以林长制代替全部林业行政管理工作,甚至

影响森林生产经营主体管理能力的特殊情况。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林长制整体性治理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整

体性治理基本要素,包括价值要素、组织要素、制度要素、技术

要素,明确现阶段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明确治理目

标、开展网络平台业务、完善考核评价、激励制度、提高干部

群众认知能力、理清工作关系,进而推动林长制的深入改革,为

林业、草原资源保护、持续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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